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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FE International Limited（「本公司」）之中文名稱己於二零零二年七月二十二日由「益來國際控

股有限公司」更改為「益華教育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以確立集團長遠的業務發展策略。

雖然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仍以國際貨運及物流配套為主要業務，但「911」事件及海灣

戰爭拖慢了全球經濟復甦之步伐。在過去一年，國內基因產品及研發前景可期，因此集團在這方

面作出了策略性的投資，為日後拓展此方面之商機，再跨前一大步。

業務回顧

航運業務

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國際貨運代理業務的營業額為港幣一千一百萬

元，較去年下降78%。

集團的航運業務在經過去年的整縮及定向，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仍開拓出新的業務，與中

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航空公司合作，重建美洲及中國的國際空運貨代業務。

證券買賣之虧損

年內於本港市場之證券買賣錄得696,000港元之已實現虧損，惟於年結日時，香港經濟普遍受非典

型肺炎事件沉重打擊，導致須為手上的證券減值14,513,000港元。

持有之重大投資

在積極尋找教育領域業務投資的同時，集團於二零零二年三月底以約38,000,000港元購入一家在

本港創業板（「創業板」）上市的公司－北京北大青鳥寰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大青鳥」）的發起人

股份（「發起人股份」），作為長期策略性投資。於年結日，此發起人股份按其在創業板上市股份的

市價，減值約21,000,000港元。該發起人股份現正在國內申請轉為一般流通股份。

國內投資

在過去的一年，集團增加了在南京新益華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南京新益華」）的投資，為集團在國

內業務的據點，加強了資金及拓展的能力。



4
二
零
零
三
年
年
報

主
席
報
告
書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南京新益華邀得國營企業及獨立第三者北京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團（「北大未

名」）注入8,608,261美元以收購南京新益華之47.11%股本權益，在此項增資擴股行動後，南京新

益華之總註冊資本由7,535,180美元增至14,247,857美元，同時集團持有南京新益華之權益由

89.08%減至47.11%，其中被視作出售南京新益華之41.97%權益，亦為集團帶來13,809,000港元

之帳面收益。

流動資金及流動現金資源

年內，本公司以配售方式向一名機構投資者發行及配發370,000,000股本公司每股面值0.05港元之

普通股，每股作價0.05港元。配售所得款項18,500,000港元用作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

負債資產比率維持於零，流動資金比率由5.11提高至10.60。負債資產比率乃根據結算日之計息貸

款零港元（二零零二年：零港元）及股東權益134,468,000港元（二零零二年：162,672,000港元）計

算。流動資金比率則根據結算日之流動資產72,205,000港元（二零零二年：120,040,000港元）及流

動負債6,811,000港元（二零零二年：23,479,000港元）計算。

結算日後事項

結算日後，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四月本公司向獨立第三者賣方收購Honest Talents Limited（「Honest

Talents」）股本中1股面值1.00美元之股份，即其全部已發行股本，以及為數5,000,000港元之不計

息股東貸款。該項收購乃關於重組人幹細胞因子技術。

僱員及人力資源政策

本集團於年結日約有13名員工。本集團深知保留優秀及具才幹僱員之重要性，因此執行嚴謹之招

聘政策。為增加員工對本公司之歸屬感，本集團向員工提供購股權等福利。

前景

中國內地教育產業的發展，仍會是集團未來發展的方針。本集團正積極物色合適的投資。

此外，在基因生化的投資，將仍會透過南京的聯營公司進行。其中重組人幹因子細胞的項目已落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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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組人幹細胞因子可刺激人體造血細胞生長因子。因海外科學家亦在此領域進行類似研究，故該

項技術不會於中國申請專利。就董事所知，重組人幹細胞因子技術自一九九零年起已在美國發展，

並正處於第三期臨床實驗。

董事會認為收購事項切合本公司在中國之業務策略。本公司正認真研究向聯營公司注入額外資本，

當中可能包括Honest Talents之權益，而本公司聯營公司可能會進行重組人幹細胞因子技術之進

一步開發工作。截至本報告日期，注資一事未有定案。

暫停辦理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星期一至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八日星期四期間（包括首尾兩日）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在此期間不得登記任何股份轉讓。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

之上市證券。

最佳應用守則及公司管治

本公司於年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惟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非

執行董事並無特定任期，而須根據本公司公司細則之規定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流告退。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之網頁刊登年度業績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45(1)段至45(3)段要求之資料將於適當時候

刊登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網頁（http://hkex.com.hk）內。

承董事會命

主席

王建華

香港，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